
转发《关于组织报送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
喜迎党的十九大”全省职工书法大赛 

参赛作品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 

各基层工会： 

    现将《 关于组织报送“中国梦〃劳动美——喜迎党的

十九大”全省职工书法大赛参赛作品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

请根据通知要求，积极做好宣传和作品报送工作，并于 9 月

13 日前将参赛作品报送至校工会办公室，《全省职工书法大

赛作品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发送至 gzsfdxgh@163.com 邮箱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1关于组织报送“中国梦〃劳动美——喜迎党的 

十九大”全省职工书法大赛参赛作品的通知 

          2. 全省职工书法大赛作品登记表 

 

 

 

  校工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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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贵州省教育工会文件  
 

黔教工字〔2017〕46号 

 

关于组织报送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喜迎 

党的十九大”全省职工书法大赛 

参赛作品的通知 

 
省直各学校（附院）工会： 

   为深入推进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”主题教育活动和“明礼

知耻·崇德向善在校园”主题实践活动，大力宣传和弘扬劳

模精神、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，丰富职工文化生活，根据省

总工会、省文化厅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《关于举办“中国

梦·劳动美——喜迎党的十九大”全省职工书法大赛的通知》

要求，省直各学校(附院)工会要积极组织作品参赛，现将作

品报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主题 

“中国梦〃劳动美——喜迎党的十九大” 

二、主办及承办单位 

主办单位：贵州省总工会、贵州省文化厅、贵州省文学



艺术界联合会 

承办单位：贵州省书法家协会、贵州省职工文化体育协

会、贵州省职工书法家协会 

三、参赛对象 

省内各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职工、农民工书法爱好者均

可参加。 

四、作品征集 

（一）征稿时间 

征稿时间从通知发出之日起，到 9 月 15 日结束。 

（二）作品要求 

1、作品需为毛笔书法，书体不限；突出“中国梦〃劳

动美——喜迎党的十九大”的主题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性、艺

术性，内容积极健康向上的古今诗词、联、赋、格言均可，

鼓励自作诗词；作品大小不超过六尺整张（180cm×97cm）

不小于四尺整张（138cm×69cm)，坚幅为宜。不收册页、长

卷和刻字作品；草书、篆书请另用纸附释文，所有作品请勿

装裱。 

2、投稿作品需未在全国和省级评奖活动中获过奖，落

款一律使用真实姓名，禁用笔名；发现临摹、抄袭已在公开

出版物发表的古今作品不予评审；鼓励书写完整作品，不提

倡拼贴、染色、做旧等形式。 

3、每人投稿数量２幅以内，请在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

笔注明真实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工作单位、联系电话、作品

尺寸等，并附身份证复印件。 



（三）投稿要求 

1、参赛作品由省直各学校(附院)工会统一报送，报送

数量不少于 5幅，并填报《全省职工书法大赛作品登记表》，

于 9 月月 15 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工会（联系人田燕，联系电

话 0851-85950511），省教育工会组织初评后择优推荐至省总

工会宣教部参评。 

2、本次比赛同时接收职工个人报送参赛作品（个人报

送作品不计入省教育工会的报送数量）。教职工书法爱好者

可直接将参赛作品报送（或邮寄）到省职工书法家协会。地

址：贵阳市瑞金南路 81 号工会大厦 9 楼，邮编：550003，

联系人：卢富华，何中东，联系电话： 13885155087，

13511955272。截稿时间：2017 年 9 月 20 日（以当地邮戳为

准），邮件封面请注明“全省职工书法大赛”字样。 

五、作品评审 

1、9 月下旬，活动主办方将邀请省内著名书法家组成评

委会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对所有来稿进行严肃认

真的初评、复评和终评。评审工作结束后，由主办方核对原

作准确无误后，及时公布评审结果。 

2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

免初评（作品请附会员证复印件） 

六、奖项设置 

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喜迎党的十九大”全省职工书法

大赛奖项设置如下： 

一等奖 5 名，每名奖金 2000 元，颁发荣誉证书； 



二等奖 10 名，每名奖金 1500 元，颁发荣誉证书； 

三等奖 15 名，每名奖金 1000 元，颁发荣誉证书； 

优秀奖 50 名，颁发荣誉证书。 

所有获奖者将获赠作品集一册。 

非会员作者获奖，作为加入省书法家协会条件之一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次比赛不收取任何费用，限于人力，所有参赛

作品均不退稿。 

（二）主办单位对全部来稿有展览出版、宣传、收藏及

处置权，凡参赛者均视为已确认并遵守此项规定。 

（三）大赛活动的解释权归主办单位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州省教育工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贵州省教育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20日印发 

 

 

 



附件 2: 

全省职工书法大赛作品登记表 

报送单位： 

  填表人：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时间： 

序

号 
作品名称 规格 作者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

是否是全国、省书法

家协会会员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
